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泉教初〔2010〕2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开展泉州市智障、听障、视障初、高中 

毕业班学生就业培训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盲聋哑学校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智障、听障、视障初、高中学生毕业前

就业培训，提高残疾学生自强自立能力，在泉州市慈善总会的

热心资助下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全市智障、听障、视障初、高

中毕业班学生就业培训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时间 

2010年 9月至 12月每周的双休日。 

二、培训内容、地点 

1、推拿（在泉州市盲聋哑学校举办）。 

2、水暖装配（在南安特教学校举办）。 

3、缝纫（在安溪特教学校举办）。 

4、纸织画（在永春特教学校举办）。 

三、培训对象 

全市特教学校 2010-2011 学年初三、高三(含职专)的智

障、听障、视障学生和未参加就业培训的历届毕业生。 

四、报名、培训启动仪式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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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报名时间：2010年 9月 10日前。 

2、启动仪式时间：各校安排在 2010年 9月 15日前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、学员培训后，考试合格者由各培训学校颁发培训证书。 

2、各校《泉州市特教学校学生就业培训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

一式二份于 2010年 9月 30日前报送泉州市教育局初幼教科；

培训汇报总结材料（加盖公章）一式二份于 2011 年 1 月 10

日前送交泉州市教育局初幼教科（联系人：辜秀绢；联系电话：

28229298）。 

3、本次培训经费由泉州市慈善总会资助，参加培训学生

免交培训费，每位学生补贴生活费 400元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泉州市特教学校学生就业培训报名表 

2、泉州市特教学校学生就业培训汇总表 

 

泉州市教肓局 

二○一○年八月二十六日 

           

主题词：特殊教育  就业  培训  通知 

抄  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委教育工委、市府办、劳动和社会保障

局、泉州市慈善总会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0年 8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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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泉州市特教学校学生就业培训报名表 
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  月   日 

姓 

名 
 

性

别 
 

就读学校 

（或毕业前

就读学校）

 

家庭住址  联系电话  

一 

寸 

免 

冠 

照 

片 

称谓 姓名 工作单位 

   

   

家庭主 

要成员 

 

   

拟参加 

培训项目 
 

学校意见 

 

 

 

签章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 月 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 

教育局意见 

 签章： 

 

2010 年  月    日 

发证情况  

备注  

本表填一式三份，并按照参训项目准备二寸免冠照片三张 



附件 2： 

泉州市特教学校学生就业培训汇总表 

 

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序号 姓   名 性别 就读学校（或毕业前就读学校） 参训项目 联系电话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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